关于秦汉新城2018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管委会：

2018年，在党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新城财税系统广大干部员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及中、省、市和西咸财政工作会议精神，深化财政改革，坚持依法理财，加强收入征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发展环境，各项财政工作任务圆满完成，有力地促进了新城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现将秦汉新城2018年财政决算情况汇报如下，请予以审议。

一、收支决算情况

2018年，辖区财政总收入完成253,177万元。其中：中央级收入118,946万元，省级收入29,533万元，新区级收入533万元，新城级收入104,165万元。

（一）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104,165万元，占预算96,360万元的108.1%，同比增长261.89%，同口径增长40.53%。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83.8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87,372万元,占预算79,873万元的109.39%，同比增长304.01%。非税收入完成16,793万元,占预算16,488万元的101.85%，同比增长134.6%。

2.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107,410万元，占预算的109.83%，同比增长79.51%，增支  47,576 万元。 主要是行政托管以来，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教育、卫生、农林水等民生支出增加。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751万元；公共安全支出3,990万元；教育支出25,035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45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03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8,297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23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7,573万元；农林水支出6,765万元；交通运输32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4,906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422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230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202万元；其他支出（债务付息支出）202万元。

3.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04,165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42,395万元（返还性收入742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6,761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4,892万元），调入基金35,094万元，债务转贷收入2,328万元，全年总收入183,982万元。总收入减去当年地方公共财政支出107,41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628万元、上解上级支出51,046万元（新区与新城体制上解30,580万元，保咸阳收入基数5,623万元、社保资金上解12,521万元、生态补偿费上解1,880万元、公交运营补贴上解410万元、金融保险业增值税上解基数等32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805万元，年终结余12,093万元（结转下年支出12,093万元），按照预算法相关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结转下年支出后，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538,721万元，占预算的267.95%，同比增长420.95%，增收435,309万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完成499,116万元，完成预算的266.95%，同比增长450.85%，增加408,507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累计完成39,476万元，完成预算的280.31%，同比增长208.33%，增加26,673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428,059 万元，占预算的212.91 %，同比增长338.08 %，增支330,346万元。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安排支出累计完成350,619万元，主要是拨付土地储备中心，用于土地征迁、土地报批、基础设施建设。安排债券还本、付息及发行费支出30,740万元。

3.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538,721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198万元,转贷新增专项债券收入33,000万元、转贷置换专项债券收入122,422万元，全年总收入694,341万元。总收入减去当年政府性基金支出428,059（含债券付息30,579万元、发行费161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22,422万元，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43,024万元（土地出让收入上解地铁基金33,777万元，城市基础设施上解地铁基金8,304万元，风险资金使用费943万元），调出资金35,094万元，年终基金结余65,742万元。按照预算法相关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结转下年支出后，财政收支基本平衡。2018年共计缴纳省级新增用地有偿使用费9,88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新城尚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未有相应收入和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统一由新区管理，新城尚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未有相应收入和支出。

二、政府性债务预算执行情况

1.债务限额。2018年政府债务限额1,412,7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12,700万元，专项债务1,300,000万元。

2.债务执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务34,700万元（新增一般债券1,700万元，专项债券余额33,000万元），2018年政府债务余额为1，079,809万元（一般地方政府债券46,016万元，专项地方政府债券1,033,793万元）。

3. 限额结果。新城政府债务余额未超政府债务限额。

三、预算绩效管理
2018年对新城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公安分局2018年涉及绩效评价项目共有三项，涉及资金69万元。其中禁毒补助经费3.6万元，装备经费60.4万元，办案业务经费5万元。2018年土地储备中心建设项目全部进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45,248万元。包括渭柳四期、金旭路下穿咸阳东出口市政工程、正阳大道工程等。

二、2018年财政运行的主要特点

（一）千方百计抓争资，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一是积极对外协调争取税源。及时与国地税部门沟通协调，持续开展税收清查，并多次专题会议，迁移管户企业86户，增加税收入300余万元；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增速达到40.53%，占预算的108.1%，税收收入占比83.88%，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预计到2019地方财政收入将突破15亿。二是加大向上争资力度。全年向上争教育、民政、农业、水利、环保、基本建设、取环保等各类专项补助资金37,643万元，弥补了财力不足。

（二）突出重点优支出，民生事业保障有力。新城民生支出实现8.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2%，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公共财政职能进一步体现。一是教育投入达2.84亿元，同比增长152.42%，着力改善办学条件和落实相关惠民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学生资助体系。二是筹集新合基金3024万元，参合人数达20.53万人，参合率达；三是筹集城乡医疗救助资金95万元，救助城乡贫困对象1850人次；四是筹集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资金677万元，发放资金700万元以上；五是积极筹措各项民生资金1018万元，用于优抚、安置、五保、重度残疾人护理、居民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服务等方面；六是安排补贴资金901万元，开发公益性岗位381个、培训失业人员1026人、补贴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150人；七是投入2738万元，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八是投入1198万元，统筹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安排了煤改气、煤改电专项资金1539万元，专项用于燃煤锅炉拆改，普通居民、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城市低保户 “煤改气、煤改电”、二次配风多燃料高效清洁水暖炉具农村居民补助；九是落实惠农政策“一卡通”业务。多渠道提取数据、审核信息，录入3.86万户群众基本信息，核定粮食综合补贴面积22.36万亩，涉及惠民资金1320万元；十是本级投入4.37亿元，按期通过银行统发了人员工资，充分激发了干部职工干事的激情。
（三）多方筹措促发展，重点项目实施有序。一是通过预算安排、资金整合、融资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74.71亿元，支持秦韵、秦兴、渭柳、兰池拆迁安置房和棚改等重点项目建设；二是通过争取新增债券3.47亿元，安排用于扶贫、棚改等项目建设；三是通过争取置换债券、再融资债券12.3亿元，用于置换存量政府债务中的沣泾大道、上林北路、兰池二路等项目债务；四是争取西咸债务风险基金5亿元，统筹实施恒大、宝能等征地拆迁项目，争取宝能产业化项目新区补助1亿元，大力支持将来千亿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项目建设；五是配合企业向上争取建筑节能、旅游发展等资金270万元，全力扶持重点企业发展。
（四）全面发力助脱贫，农民增收措施到位。一是加大扶贫攻坚投入力度。通过盘活存量、统筹增量和多渠道筹集资金1233万元，主要用于“脱帽”扶贫村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民政救助等项目的实施；二是创新资金新方式。在扶贫办加大扶贫攻坚工作的同时，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利用秦汉新城扶贫慈善基金会向社会发放资金126万元，专项用于辖区扶贫事业，弥补了财政资金不足；三是完善建立扶贫风险补偿金制度。筹集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资金170万元，落实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发展 “免担保、免抵押”贷款，确保每户村产业扶持基金规模达到5万元，总规模达到2550万元，户均收入达到1200万元/年以上，助推贫困村产业升级与健康发展。
（五）细化措施深改革，管理效能持续提升。一是深化落实现代预算制度。在细化预算科目基础上，将政府采购预算和绩效预算全面纳入部门预算编制。在全面公开预决算信息的基础上，将公开范围和公开内容做到全覆盖且规范透明。进一步加强预算调整管理，规范预算调整程序；二是全面实施街办（镇）基本财力保障工作。分配下达街办（镇）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等支出保障资金17979万元，部分资金由街办（镇）自主统筹安排使用，提升了基层政府服务水平。三是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成效明显。完成了秦汉新城渭河湿地公园一期、秦汉新城水生态景观工程等3个PPP项目入库工作；五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深入企业一线，积极协调辖区内国有企业进行国有企业家属区三供一业改造，利用专业化公司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同时，在西安市事业单位车改过程中，配合管委会综合办统计在册车辆、测算节支率，有效降低了事业单位公务车辆运行维护费。
（六）多措并举抓管理，财政资金严格监管。一是严格部门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全面监督区级预算单位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晒出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重点对管委会机关、6个街镇、学校、卫生等62个预算单位实现了非涉密信息全公开；二是强化支出预算执行管理。明确部门预算支出进度时间节点和目标任务，切实加快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减少滞留、趴窝专项资金数额，充分发挥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三是发挥财政监督管理职能。不断提高政府采购效率，调整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职能。完成采购项目251批次，完成采购金额83.84元，节约资金3.56亿元；全年完成项目222个，送审金额22.74亿万元，审定金额20.68亿元，审减金额2.06亿元，审减率9.04%。四是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全年管委会机关“三公”经费支出288万元，巩固了“三公”经费调整压缩成果，有效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五是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牢固树立财政“大监督”理念，按照“收支并重、内外并举、监管结合”的总体思路，对财政局内部部门及五类民生资金、教育卫生资金使用情况、重点行业会计信息质量以及涉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进行了监督检查，检查金额共计7646万元，督促发放专项补贴资金1281万元。
（七）自身建设强队伍，夯实财政发展根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自身建设，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作风过硬、形象过硬的财政干部队伍。一是提升标杆增动力。瞄准管委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自我加压，提升标杆，努力打造一批有特色、有影响、有品味的亮点工作，全力推进财政工作“跨越赶超”，切实增强财政支撑保障发展能力；二是提升素质添内力。坚持党支部学习制度、民主生活会、党员活动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主题教育活动、季度廉政活动等，锤炼过硬机关作风，提升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发展的效能；三是内部管理建机制。按照“能上能下”的干部任用机制，实行中层干部公开竞聘上岗，有力激发了机关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活力。制定和完善内部绩效管理办法，健全内控制度管理体系，从德、能、勤、绩、廉、效等全方位进行考核，引导干部职工爱岗敬业；四是严格自律强定力。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深入贯彻《准则》、《条例》各项规定。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结合新城参观学习“砥砺奋进的五年”专项活动，专题开展为期一周的“吃拿卡要”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切实增强了财政干部“四个意识”，着力提升了财政执行力。

2018年，新城预算执行情况较好，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入形势严峻。新城经济社会发展平稳,但近期财政部明确脱贫攻坚及异地移民搬迁不得通过政府债券之外的任何形式融资，国开行也将棚改项目贷款审批权收归总行，这两项特例政策的叫停，透露出中央层面愈发重视风险防控工作，各项政策继续趋紧。面对以上情况，加上新城税源基础较为薄弱，有效税源潜力不足，新城本级可用财力较其他兄弟开发区增长较缓，收入形势不容乐观。二是质量较差结构不优。因区域经济发展底子薄、无优势产业支撑，园区经济依然处于培育阶段，房地产、建筑业税收波动较大，第三产业税源严重缺乏，导致税收比例偏低。尤其是房地产、建筑业税收，新城税收占比波动较大，收入减少。三是财政支出压力增大。本级财力弱小，在确保个人待遇和单位运转后，重点项目建设、脱贫攻坚、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等资金需求量大，导致保障压力大；行政托管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刚性增长较快，资金调度难度和收支平衡压力更胜于往年；预算约束力不强，非预算支出较多，保障新城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增大。

总之，做好2019年财政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在党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新城工作大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振奋精神，追赶超越、争先进位，为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新时代秦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